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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２００４年颁布的《煤矿安全规程》、原
煤炭工业部１９９５年颁发的《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２００５年下发的《关于加强
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鉴定工作的通知》文件，对原煤炭行业标准ＭＴ６３７—１９９６进行的修订。

本标准代替ＭＴ６３７—１９９６《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鉴定规范》。
本标准与ＭＴ６３７—１９９６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ａ）　对范围进行了扩展（本标准１）；
ｂ）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２）；
ｃ）修改了“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的定义（本标准３．３；ＭＴ６３７—１９９６的２．３）；
ｄ）将“鉴定报告的审批程序”（ＭＴ６３７—１９９６的８）完善为“鉴定与审批程序”（本标准４）；
ｅ）将判据与判定规则（ＭＴ６３７—１９９６的３、４、５）合并到鉴定方法一章中（本标准５）；
ｆ）增加了用抛出煤的吨煤瓦斯涌出量判定突出的指标、计算方法和判断规则（本标准５．１．２和

５．２．２）；增加了用突出预兆判定煤层突出危险性的指标（本标准５．１．３），细化了原有指标的采
用、测定方法和测点要求（本标准５．１．３、附录Ａ和附录Ｂ；ＭＴ６３７—１９９６的４）；增加了判定
非突出煤层的范围界定（本标准５．２．３）；

ｇ）增加了对突出矿井鉴定报告的格式要求（本标准７．２）；
ｈ）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对

ＭＴ６３７—１９９６的部分内容编写格式进行了规范（本标准５、６、７、８；ＭＴ６３７—１９９６的３、６、７、
９）；

ｉ）对附录Ｃ的部分术语和错别字进行了修改，将“突出”改为“瓦斯动力现象”（附录Ｃ）；
ｊ）增加了附录Ａ和附录Ｂ。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重庆分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胡千庭、赵旭生、邹银辉、李秋林、康建宁、张庆华、雷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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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鉴定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和突出煤层的鉴定方法、审批程序和鉴定报告内容等。
本标准适用于井工开采煤矿进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鉴定和突出煤层鉴定，也适用于岩石与二氧化

碳（瓦斯）突出矿井的鉴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ＭＴ／Ｔ６３８　煤矿井下煤层瓦斯压力的直接测定方法
　　ＭＴ／Ｔ４９　煤的坚固性系数测定方法

３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３．１　
煤与瓦斯突出　犮狅犪犾犪狀犱犵犪狊狅狌狋犫狌狉狊狋
在地应力和瓦斯的共同作用下，破碎的煤、岩和瓦斯由煤体或岩体内突然向采掘空间抛出的异常的

动力现象。
３．２　

煤与瓦斯突出煤层　犮狅犪犾犪狀犱犵犪狊狅狌狋犫狌狉狊狋狊犲犪犿
在采掘过程中发生过煤与瓦斯突出的煤层。

３．３　
煤与瓦斯突出矿井　犮狅犪犾犪狀犱犵犪狊狅狌狋犫狌狉狊狋犿犻狀犲
在采掘过程中发生过煤与瓦斯突出的矿井。

４　鉴定和审批程序

４．１　鉴定申请
矿井（以自然井为单位）或煤层初次发生瓦斯动力现象后，煤矿企业应及时向当地煤炭行业主管部

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告，保留发生瓦斯动力现象后的现场，并实时监测瓦斯动力现象影响区域的瓦
斯浓度、风量及其变化情况等。同时，必须委托具有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性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如
实提供鉴定所需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资料，确保提交资料的真实、可靠和完整；并及时准备鉴定所需
的相关设备和材料等，密切配合鉴定机构开展鉴定工作。
４．２　技术鉴定

鉴定机构接受鉴定委托后，应指派不少于２名具有现场经验和中级职称以上的技术人员作为鉴定
人，严格按照国家和行业相关技术标准，在进行现场勘查、分析和核实有关资料，必要时进行有关参数测
定的基础上，提出技术鉴定报告，鉴定结论应当明确。
４．３　审批及备案

在鉴定机构提交鉴定报告后，煤矿企业应及时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煤炭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审批申
６０１

犃犙１０２４—２００６



请，经审批后将批复结果抄报省级及地方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备案。
煤矿企业应将批准后的文件抄送原鉴定单位存档，鉴定机构每年应将突出矿井鉴定报告或汇总表

报送全国煤与瓦斯突出档案室存档。

５　鉴定方法

５．１　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或煤层）的判定依据
５．１．１　煤与瓦斯突出的基本特征

煤与瓦斯突出可分为煤与瓦斯突然喷出（简称突出）、煤的压出伴随瓦斯涌出（简称压出）和煤的倾
出伴随瓦斯涌出（简称倾出）３种类型，其基本特征如下：
ａ）　突出的基本特征：

１）　突出的煤向外抛出的距离较远，具有分选现象；
２）　抛出的煤堆积角小于自然安息角；
３）　抛出的煤破碎程度较高，含有大量碎煤和一定数量手捻无粒感的煤粉；
４）　有明显的动力效应，如破坏支架，推倒矿车，损坏或移动安装在巷道内的设施等；
５）　有大量的瓦斯涌出，瓦斯涌出量远远超过突出煤的瓦斯含量，有时会使风流逆转；
６）　突出孔洞呈口小腔大的梨形、舌形、倒瓶形、分岔形以及其他形状。

ｂ）压出的基本特征：
１）　压出有两种形式，即煤的整体位移和煤有一定距离的抛出，但位移和抛出的距离都较小；
２）　压出后，在煤层与顶板之间的裂隙中常留有细煤粉，整体位移的煤体上有大量的裂隙；
３）　压出的煤呈块状，无分选现象；
４）　巷道瓦斯涌出量增大；
５）　压出可能无孔洞或呈口大腔小的楔形、半圆形孔洞。

ｃ）倾出的基本特征：
１）　倾出的煤就地按自然安息角堆积、无分选现象；
２）　倾出的孔洞多为口大腔小，孔洞轴线沿煤层倾斜或铅锤（厚煤层）方向发展；
３）　无明显动力效应；
４）　倾出常发生在煤质松软的急倾斜煤层中；
５）　巷道瓦斯涌出量明显增加。

５．１．２　抛出煤炭的吨煤瓦斯涌出量
５．１．２．１　抛出煤炭的吨煤瓦斯涌出量可作为判断煤与瓦斯突出的辅助指标。瓦斯动力现象抛出煤炭
的吨煤瓦斯涌出量为瓦斯动力现象涌出的瓦斯量除以抛出的煤炭量，单位为ｍ３／ｔ。
５．１．２．２　抛出的煤量指堆积于原采、掘工作面空间内的煤量，单位为ｔ。煤量的计算根据实际情况可
采用下列方法之一：
ａ）　实际清理出的煤量；
ｂ）按照煤炭的堆积体积计算，抛出煤炭的粒度差别较大时，可分段按照不同堆积密度计算，堆积

煤炭的密度取值范围为０．８ｔ／ｍ３～１．０ｔ／ｍ３。
５．１．２．３　瓦斯涌出量为发生瓦斯动力现象后回风巷中的瓦斯从升高开始，截至恢复到瓦斯动力现象发
生前状态的增量。对瓦斯涌出量长时间不能恢复到瓦斯动力现象发生前的瓦斯涌出状态的，计算截止
时间为瓦斯涌出量降到１．０ｍ３／ｍｉｎ时或到瓦斯涌出量降到稳定状态时。

瓦斯涌出量可根据工作面、采区、矿井一翼或总回风流中的瓦斯浓度和风量的测定值计算，并应尽
量选用靠近突出工作面、而且瓦斯浓度测值没有超过测量仪器（或传感器）量程的测点资料，当发生瓦斯
逆流或局部通风系统遭到破坏时，应选用采区、矿井一翼或总回风流中的测点资料计算。瓦斯涌出量可
根据瓦斯浓度和风量的测值变化规律，采用曲线拟合后再积分的方法计算，或者采用分段取平均值的方

７０１

犃犙１０２４—２００６



法计算。如果突出后未测定回风流真实风量，当风流中瓦斯浓度大于１０％时，应按照瓦斯浓度和正常
风量进行风量校正。
５．１．３　煤层突出危险性的指标

判定煤层是否具有突出危险性的指标可用煤的破坏类型、瓦斯放散初速度指标（Δ狆）、煤的坚固性
系数（犳）和煤层瓦斯压力（狆）。以上指标的测定点分布应能有效代表待鉴定采掘范围的煤层，测点应按
照不同的地质单元分别进行布置，每个地质单元内在煤层走向和倾向方向分别布置３个以上测点。各
指标值取鉴定煤层各测点的最高煤层破坏类型、煤的最小坚固性系数、最大瓦斯放散初速度指标和最大
瓦斯压力值。煤的坚固性系数（犳）测定按ＭＴ／Ｔ４９执行，煤层瓦斯压力（狆）按ＭＴ／Ｔ６３８执行，煤的破
坏类型按附录Ａ确定，瓦斯放散初速度指标（Δ狆）按附录Ｂ测定。

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喷孔或其他典型突出预兆，也应作为判定煤层具有突出危险性的指标。
５．２　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或煤层）的判定规则
５．２．１　根据矿井实际发生的瓦斯动力现象判定

确定矿井是否为突出矿井，主要以实际发生的瓦斯动力现象为依据。矿井在采掘过程中只要发生
过一次符合５．１．１中煤与瓦斯突出基本特征的瓦斯动力现象，发生瓦斯动力现象的煤层定为突出煤层，
该矿井即定为突出矿井。
５．２．２　根据抛出煤炭的吨煤瓦斯涌出量判定

当瓦斯动力现象的煤与瓦斯突出基本特征不明显，尚不能确定为或排除煤与瓦斯突出现象时，应计
算瓦斯动力现象发生过程中抛出煤的吨煤瓦斯涌出量，抛出煤的吨煤瓦斯涌出量大于（或等于）３０ｍ３／ｔ
或为本区域煤层瓦斯含量的２倍以上的瓦斯动力现象，应定为煤与瓦斯突出，该煤层定为突出煤层，该
矿井即定为突出矿井。
５．２．３　根据煤层突出危险性指标判定

对按照上述规则还不能判定性质的瓦斯动力现象，应根据测定的煤层突出危险性指标或典型突出
预兆，进行综合分析，作出最后鉴定结论。煤层突出危险性指标临界值应根据实测资料确定，如无实测
资料时，可参考表１所列数据划分。只有全部指标达到或超过临界值时，方可将发生动力现象的煤层定
为突出煤层，矿井定为突出矿井。当生产中出现过喷孔或其他典型突出预兆时，也应将发生动力现象的
煤层定为突出煤层，矿井定为突出矿井。

表１　判定煤层突出危险性单项指标的临界值

突出煤层危险性 煤的破坏类型 瓦斯放散初速度
Δ狆

煤的坚固性系数
犳

煤层瓦斯压力
狆／ＭＰａ

突出危险 Ⅲ、Ⅳ、Ⅴ ≥１０ ≤０．５ ≥０．７４

　　当煤层突出危险性指标达不到上述条件时，可将测点代表范围内的煤层暂时不定为突出煤层，当该
矿井开采新水平、新采区、或垂深增加达到５０ｍ或采掘范围扩大至新的区域时，再重新委托煤与瓦斯
突出危险性鉴定。

６　委托鉴定报告的内容
凡初次发生瓦斯动力现象的矿井，应由煤矿企业及时向鉴定机构提出书面的委托鉴定报告，委托鉴

定报告包括应以下资料：
ａ）　矿井概况：

１）　矿井地质概况：所属煤田、成煤时代、地质构造、煤层赋存、邻近矿井概况等；
２）　矿井生产概况：开拓方式、采煤方法、顶板管理方法、生产水平和开拓水平的标高及垂深；
３）　矿井通风瓦斯概况：通风方式、风量、瓦斯涌出量、瓦斯压力、瓦斯含量、瓦斯抽放方法及抽

放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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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发生瓦斯动力现象地点的情况：
１）　发生瓦斯动力现象采区的地质资料：断层和褶曲的分布、煤层厚度及倾角的变化；
２）　该地点的巷道名称、类别、标高及距地表的垂深；
３）　发生动力现象地点与邻近层开采的相对位置；
４）　该采区的煤层瓦斯压力、瓦斯含量、煤的坚固性系数和破坏类型。

ｃ）瓦斯动力现象发生前后的实况描述和瓦斯动力现象的主要特征：
１）　发生瓦斯动力现象前的作业情况、通风瓦斯情况、人员情况、出现的各种异常现象等；
２）　发生瓦斯动力现象时的情况，包括时间、人员分布、声响、瓦斯涌出情况、人员撤离和抢救等；
３）　发生瓦斯动力现象后的现场勘查情况和瓦斯动力现象的主要特征。

上述内容应详细描述，并按附录Ｃ内容填写矿井瓦斯动力现象卡片。

７　鉴定报告的内容及要求

７．１　鉴定报告内容
鉴定机构应根据申请鉴定矿井提交的有关资料分析、核实、研究，必要时进行现场考察和实验室测

定后，提出对矿井突出危险性质的鉴定报告。
鉴定报告的主要内容：
ａ）　矿井基本情况；
ｂ）经审核后的动力现象发生情况；
ｃ）确定瓦斯动力现象所属类型的依据；
ｄ）作出是否属于突出矿井的结论；
ｅ）应采取的措施及管理建议。

７．２　鉴定报告的格式要求
鉴定报告的格式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应采用Ａ４纸张，报告内容字体一般采用宋体字，字号为小四号，封面的报告名称应采用二号

黑体字；
ｂ）封面内容应包括：鉴定报告编号、鉴定报告名称、鉴定单位和鉴定日期；
ｃ）封一页上应包括鉴定报告编号、名称、鉴定单位法人代表和审批领导人姓名及其职称、鉴定人

姓名及职称、鉴定单位和鉴定日期，并必须加盖鉴定机构公章或突出矿井鉴定专用章。

８　改定突出矿井性质的程序及报告内容

８．１　改定突出矿井性质的申报及审批程序
原定的突出矿井或突出煤层，在生产建设过程中未采取任何防突措施，连续５年以上再未发生过突

出，应由煤炭企业组织有关部门和国家煤矿安全主管部门授权鉴定机构共同进行分析研究，特别要对以
往所发生的瓦斯动力现象作进一步核实和定性分析，参照突出危险区域预测资料进行验证，特别要在对
新区的瓦斯地质和突出危险指标有可靠的预测资料，并充分考虑开采活动的影响和瓦斯排放的情况下，
确定为无突出危险后，由煤炭企业提出委托改定突出矿井性质的报告。经原突出矿井鉴定单位确认和
原审批单位批准后，方可改定突出矿井性质，并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备案。
８．２　改定突出矿井性质的报告内容

改定突出矿井性质的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矿井概况：

１）　矿井地质概况：所属煤田、成煤时代、地质构造、煤层赋存情况等；
２）　矿井生产概况：开拓方式、采煤方法、顶板管理方法、生产水平和开拓水平的标高及垂深；
３）　突出煤层和非突出煤层的开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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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通风方式、风量、瓦斯涌出量、瓦斯抽放方法及抽放量等。
ｂ）瓦斯基本参数：

１）　煤层瓦斯风化带深度；
２）　分水平、分区的煤层瓦斯压力、瓦斯含量、瓦斯放散初速度、煤的坚固性系数、煤层透气性

系数等。
ｃ）以前发生的动力现象，记录卡片和定性分析意见；
ｄ）煤层突出危险性指标的验证资料；
ｅ）改定煤层及矿井突出性质的依据和结论。

９　岩石与二氧化碳（瓦斯）、煤与二氧化碳突出矿井的鉴定方法
岩石与二氧化碳（瓦斯）、煤与二氧化碳突出矿井的鉴定方法参照附录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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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煤的破坏类型分类表
表犃１　煤的破坏类型分类表

破坏类型 光泽 构造与构造特征 节理性质 节理面性质 断口性质 手试强度

Ⅰ类
（非破坏煤）

亮与
半亮

层状构造，块状构
造，条带清晰明显

一组或二三组节理，
节理系统发达，有
次序

有充填物（方解石），
次生面少，节理、劈
理面平整

参差阶
状，贝状，
波浪状

坚硬，用手难
以掰开

Ⅱ类
（破坏煤）

亮与
半亮

１．尚未失去层状，较
有次序
２．条带明显，有时扭
曲，有错动
３．不规则块状，多
棱角
４．有挤压特征

次生节理面多，且不
规则，与原生节理呈
网状节理

节理面有擦纹、滑
皮。节理平整，易
掰开

参差多角
用手极易剥成
小块，中等
硬度

Ⅲ类煤
（强烈破坏煤）

半亮
与半
暗

１．弯曲呈透镜体
构造
２．小片状构造
３．细小碎块，层理紊
乱无次序

节理不清，系统不发
达，次生节理密度大 有大量擦痕 参差及

粒状
用手捻之可成
粉末、粹粒

Ⅳ类煤
（粉碎煤）暗淡粒状或小颗粒胶结

而成，形似天然煤团 无节理，成粘块状 粒状 用手捻之可成
粉末

Ⅴ类煤
（全粉煤）暗淡

１．土状构造，似土
质煤
２．如断层泥状

土状 易捻成粉末，
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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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瓦斯放散初速度指标（Δ狆）的测定方法

犅．１　仪器设备及用具

　　测定瓦斯放散初速度指标（Δ狆）需要采用以下仪器、设备和用具：
ａ）　瓦斯放散初速度指标测定仪；
ｂ）真空泵；
ｃ）甲烷瓶（浓度大于９５％）；
ｄ）分样筛（孔径０．２ｍｍ、０．２５ｍｍ各一个）；
ｅ）天平（最大称量２００ｇ，感量０．１ｇ）；
ｆ）小锤；
ｇ）漏斗。

犅．２　采样与制样

犅．２．１　采样
　　在煤层新暴露面上采取煤样２５０ｇ，地面打钻取样时取新鲜煤芯２５０ｇ。煤样要附有标签，注明采样
地点、层位、采样时间等。
犅．２．２　制样
　　将所采煤样进行粉碎，筛分出粒度为０．２ｍｍ～０．２５ｍｍ的煤样。每一煤样取２个试样，每个试样
重３．５ｇ。

犅．３　测定步骤

犅．３．１　把２个试样用漏斗分别装入瓦斯放散初速度测定仪的２个试样瓶中。
犅．３．２　启动真空泵对试样脱气１．５ｈ。
犅．３．３　脱气１．５ｈ后关闭真空泵，将甲烷瓶与试样瓶连接，充气（充气压力０．１ＭＰａ）使煤样吸附瓦斯
１．５ｈ。
犅．３．４　关闭试样瓶和甲烷瓶阀门，使试样瓶与甲烷瓶隔离。
犅．３．５　开动真空泵对仪器管道死空间进行脱气，使Ｕ型管汞真空计两端汞面相平。
犅．３．６　停止真空泵，关闭仪器死空间通往真空泵的阀门，打开试样瓶的阀门，使煤样瓶与仪器被抽空
的死空间相连接并同时启动秒表计时，１０ｓ时关闭阀门，读出汞柱计两端汞柱差狆１（ｍｍ），４５ｓ时再打
开阀门，６０ｓ时关闭阀门，再一次读出汞柱计两端差狆２（ｍｍ）。

犅．４　瓦斯放散初速度指标的计算
瓦斯放散初速度指标按下式计算：

Δ狆＝狆２－狆１
　　同一煤样的两个试样测出Δ狆值之差不应大于１，否则需要重新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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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矿井瓦斯动力现象记录卡片
表犆１　矿井瓦斯动力现象记录卡片

　　编号： 　　　　　 省　 县　 公司　 矿　 井
发生时间 年月日时 标高
地点 距地面垂深

煤层
特征

顶底
板岩
性

邻近
层开
采情
况

名称

厚度
ｍ
倾角
（°）

煤质

顶板

底板

上部

下部

巷道类型

瓦斯动力现象发生
地点煤层剖面图
（注比例尺）

瓦
斯
动
力
现
象
的
主
要
特
征

孔洞形状，轴线与
水平面之夹角

抛出煤量及岩石量
ｔ 煤炭 岩石

煤抛出距离及
堆积坡度

抛出煤之粒度
及分选情况

瓦斯动力现象发生地
点附近围岩及煤层破

碎情况

动力效应（支架、巷道
及设备破坏情况）

发生前瓦斯压力及发
生后的瓦斯涌出情况

其他

地质构造叙
述（断层、褶
曲、厚度与
倾角变化）
支护形式
控顶距离
ｍ

棚间距离
ｍ

通风方式 有效风量
ｍ３／ｍｉｎ

正常瓦斯浓度
％

绝对瓦斯量
ｍ３／ｍｉｎ

动力现象发
生前作业及
使用工具
动力现象发
生前所采取
之措施（附图）

预兆

动力现象发
生前及发生
过程的描述

形成的孔洞及抛出煤的堆积情况（注比例尺）

现场见证人
（姓名、职务）
伤亡情况
瓦斯动力现
象类型及分
析意见

防突负责人 通风区（队）长 矿总工程师 矿长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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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岩石与二氧化碳（瓦斯）、煤与二氧化碳突出矿井的鉴定方法

犇．１　在地应力和二氧化碳（瓦斯）压力的共同作用下，破碎的岩石和二氧化碳（瓦斯）突然喷出到采掘
空间的现象称为岩石和二氧化碳（瓦斯）突出；同样，破碎的煤和二氧化碳突然喷出到采掘空间的现象称
为煤与二氧化碳突出。
犇．２　岩石与二氧化碳（瓦斯）及煤与二氧化碳突出矿井的鉴定方法可参照上述煤与瓦斯突出的鉴定方
法执行，但鉴定突出矿井的依据只能是根据动力现象本身的实际情况。
犇．３　岩石与二氧化碳（瓦斯）突出的基本特征：
犇．３．１　在砂岩中进行爆破时，在炸药直接作用范围外，发生破碎的岩石被抛出的现象。
犇．３．２　有突出危险的砂岩岩层松软，呈片状、碎屑状，其岩芯呈凹凸片状，并具有较大的孔隙率和二氧
化碳（瓦斯）含量。
犇．３．３　突出的砂岩中，含有大量的砂粒和粉尘。
犇．３．４　巷道二氧化碳（瓦斯）涌出量增大，并有明显的动力效应。
犇．３．５　在岩体中形成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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